
有有了了二二维维码码贴贴，，联联系系车车主主更更便便捷捷
日照交警部门推出交通管理智能服务平台

本报 7 月 22 日讯 (记者 赵发
宁 通讯员 刘汶杰) 21 日中午 12

点 30 分许，日照交警支队开发区大
队官方微信平台接到群众举报：一台
车号为苏 A8****的大客车超员，正
行驶在江苏到日照市的沈海高速上，
可能会在汾水出口下高速。民警利用
微信平台与网友沟通，终将超员客车
查获。

21 日中午 12 点 30 分许，日照交
警支队开发区大队官方微信平台接
到群众举报，一辆大客车超员行驶在
高速公路上。根据网友的截屏，民警
估计大约13时左右到达沈海高速鲁
苏交界处，可能会在汾水出口附近停
车下客。

开发区交警大队“双微”值班员
一边与举报群众进行微信实时回复
联络，掌握大客车动态，一边通过微
博将这一大客车信息发布出来，反馈
给对其可能经过的路线有管辖权的
日照高速交警支队。

13 时许，大客车经过沈海高速
鲁苏交界后，绕过汾水收费站向日照
零点出口驶去。

开发区大队微信、微博值班员将
微信网友反馈的该车最新动态时时
发布到微博与高速支队微博互动。

13 时 30 分，该超员大客车在日
照高速零点收费站被高速支队执勤
民警成功查获，经检查该车荷载 53

人，实载 60 人。
执勤民警按照规定对其处以罚

款 200 元记 6 分的处罚。

利用微信平台互动

交警查获超员大客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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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民警现场演示了这张标签的功能：扫二维码后，能在一秒之内辨别车辆的真实身份；市民扫了
后，还能尽快联系到“临时停放”车的车主来挪车；此外，民警扫码后，可以短信通知车主将违停的车辆开
走，5 分钟内到可免于处罚。

本报 7 月 22 日讯 (记者
赵发宁 ) 22 日上午，日照

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
推出了交通管理智能服务平
台，该平台利用微信服务号
推出多项服务功能，如交通
违法查询、车驾管业务、旅游
服务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了
这个平台，交警不会直接贴
罚单，而是会先联系车主来
挪车。

智能服务平台

具备 13 项功能

22 日上午，日照交警支
队直属大队举行了微信服务
平台启用暨交警“二维码”功
能推介会。现场，一位民警演
示了这张标签的功能：扫二
维码后，能在一秒之内辨别
车辆的真实身份；市民扫了
后，还能尽快联系到“临时停
放”车的车主来挪车；此外，
民警扫码后，可以短信通知
车主将违停的车辆开走，5 分
钟内到可免于处罚。

“贴了二维码的车，如发
生违法停车的情况，交警将不
再直接贴罚单，而是首先通过
平台通知车主。”民警介绍说。

记者随后用自己的手机
扫描二维码关注了“日照牵手
公众联络平台”微信服务号，
发现该系统的确功能繁多。

“这个平台能够实现交警在线

交流、交警微业务处理、旅游
服务导航三大模块 1 3 项功
能。”民警介绍说。

市民可免费申领二维码

平台还能查路线天气

在旅游服务模块，记者
注意到可以直接进入平台实
时查看景区的行车路线、停
车场分布以及停车位饱和程
度。这点对于外地游客来说，
确实挺有用。

此外，该平台还开设旅

游便民服务导航，提供医疗、
加油站、卫生间、潮汐表、列
车时刻表等行车旅游指南，
切实给外地游客提供最大的
帮助。

据了解，该平台从即日
起正式运行，市民可以通过
关注交警的微信公众账号，
即可便捷享用该平台提供的
特色服务；通过交警直属大
队的对外业务办理窗口即可
办 理 管 理 二 维 码 的 申 领 工
作。交警部门也增加了人员
和技术力量，确保活动顺利

的开展。
“我觉得这个二维码挺

好的，贴在玻璃上，用手机微
信扫一扫就能知道车主的手
机号，与车主联系起来也方
便了。”参加推介会一停车场
代表说。

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
大队大队长王洪木说：“开发
这个平台也是表明了我们的
一种态度。我们希望实现日
常交通管理业务的精细化、
人性化和准确化，从而倡导
和树立文明交通新理念。”

推介会现场，民警正在演示微信服务平台功能。 本报记者 赵发宁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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